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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政发〔2024〕4号

瑞 安 市 人 民 政 府

关于重新公布瑞安市征地区片

综合地价的通知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标准的通知》（浙

自然资规〔2023〕12 号）等相关规定要求，我市征地区片综合地

价每三年需调整或重新公布。现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我

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继续沿用现行标准即7万元/亩，具体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适用于瑞安市行政区域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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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《瑞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瑞安市征地补偿区片综合

地价的通知》（瑞政发〔2020〕64号）规定的标准进行重新发布。

1.征收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采取综合价格补

偿，即区片综合价。全市征地区片等级统一为一类，对征收全市

集体土地给予一个区片综合地价补偿。

2.征地补偿费标准。区片综合地价为 7万元/亩，包括土地补

偿费和安置补助费。征收农用地的区片综合价中，土地补偿费占

40%、安置补助费占 60%。

3.2024年 1月 1日后实施的征收项目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三、本通知自 2024 年 2 月 15 日起施行，《瑞安市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瑞安市征地补偿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瑞政发〔2020〕

64 号）同时废止。征地补偿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以外的其他征地补

偿事宜仍按《瑞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瑞安市征收农民集体所有

土地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瑞政发〔2014〕67 号）和《瑞

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部分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通知》（瑞政发

〔2017〕139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
瑞安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1月 11日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月11日印发


